《自治区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

管理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为规范自治区环卫工人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制，切实维护环卫工人劳动报酬权益，我厅牵头起草《自治区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环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美容师，其劳动权益保障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近年来，部分环卫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工资支付不及时等问题仍时有发生，侵害环卫工人的切身利益。制定《实施细则》，是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保障劳动者报酬权益决策部署，聚焦环卫行业特点，解决工资支付“最后一公里”问题，兜住民生底线的重要举措。

（二）落实国家政策要求、细化管理措施的现实需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建立城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通知》（建城〔2025〕39号）（以下简称《通知》），对建立专用账户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自治区需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更具操作性、更贴合管理需求的具体规定，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可执行、可检查、可考核的细则，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三）明确各方责任、形成监管合力的重要途径。环卫工人工资支付保障工作涉及环境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多个部门以及采购单位、环卫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实施细则》清晰界定各方在专用账户开立、资金拨付、工资支付、监督管理等环节的职责，有助于构建责任明晰、协同联动、覆盖全程的监管格局。

（四）提升工资支付监管效能、防范化解风险的有效手段。通过推行专用账户与人工费用分账管理，将工资款项从环卫服务总费用中分离并提前锁定，实现工资资金闭环运行。同时，依托自治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进行动态监控和风险预警，能够变被动清欠为主动防欠，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效率，有效预防和减少拖欠工资现象。

二、起草依据

《实施细则》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起草：

1.《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为《实施细则》中专用账户设立、人工费用拨付、实名制管理、工资支付周期、监督检查等核心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

2.《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关于建立城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通知》（建城〔2025〕39号）（为《实施细则》的制定提供直接的政策依据和框架指引，明确制度目标、适用范围、主要任务和各方责任）

3.《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为《实施细则》中专用账户管理、撤销等要求提供依据）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为《实施细则》中环卫企业需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规定提供依据）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三、起草过程

《实施细则》的起草工作经历以下阶段：

1.学习研究与初步起草：认真学习国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住建部等4部门《通知》精神，分析自治区环卫行业工资支付现状与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自治区实际，研究起草《实施细则》初稿。

2.内部讨论与修改完善：多次组织内部讨论会，征求厅内相关业务处室意见，对《实施细则》初稿的结构、条款内容、文字表述进行反复推敲和修改，确保内容合法合规、逻辑严密、表述准确。

3.部门沟通与协调联动：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初步沟通，就职责分工、制度衔接、平台运用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并对文稿进行相应完善。

4.征求相关部门、各地意见：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征求相关厅局、各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意见建议，并对文稿进行针对性调整与优化。

5.内部合法性审查：厅内对《实施细则》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其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要求，保障文本合法性、规范性。
四、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共收到来自相关厅局、地州市环卫主管部门的反馈意见7条。专家审查（公众参与论证）收到反馈意见19条。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逐条梳理、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

采纳情况：共采纳意见14条。采纳的意见主要涉及职责分工精准表述及专户变更内容的完善等。这些合理意见均已吸收到《实施细则》的修改中。

未采纳情况：共12条意见未予采纳。未采纳的主要原因包括：超过该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和核心职能。对于未采纳的意见，均已作出详细说明。

五、借鉴参考情况

在《实施细则》起草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的核心制度设计，严格遵循住建部等4部门《通知》的基本要求和框架，并参考借鉴其他省（市）在环卫工人权益保障方面的有益做法，力求使《实施细则》既符合国家要求，又契合自治区环卫行业特点和管理实际，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六、主要内容及说明

《实施细则》共六章二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立法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第一至四条）。强调制定目的是保障环卫工人按时足额获得工资，依据国家相关法规政策，适用于政府委托的环卫服务项目。明确专用账户、环卫工人、人工费用等核心概念，确立“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发包、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以及人工费用与其他费用分账管理的基本原则。

（二）厘清各方主体责任（第五条）。详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环境卫生主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采购单位、环卫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七方在专用账户管理、工资支付、监督检查、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具体职责。

（三）加强制度建设（第六条、第七条）。要求各地建立保障工资支付的协调机制和预防机制、工资调整机制。

（四）规范专用账户管理全流程（第八至十三条）。对人工费用核定、专用账户的开立时限、账户命名、三方协议签订、备案要求、账户使用（包括分账管理）、撤销条件和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明确不得撤销账户的几种情形，确保账户管理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五）细化人工费用拨付要求（第十四至十七条）。明确人工费用拨付要求、资金临时追加、合同修改补充及拨付异常处理等，并鼓励动态调整拨付额度，强化过程监控。

（六）严格工资支付与实名制管理（第十八至二十条）。明确工资支付的标准化流程，包括编制工资表、采购单位审核、银行代发、提供凭证等环节。规定工资支付周期、货币形式、银行代发、“一人一卡”等具体要求。强调环卫企业落实实名制管理的义务，包括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管理台账、规范考勤、信息保存等，特别对少数民族工人姓名登记准确性提出要求。

（七）强化监督管理与风险防控（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条）。要求依托自治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实现动态监控和预警处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明确对严重拖欠工资行为的环卫企业依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八）明确施行日期和解释主体（第二十五、二十六条）。明确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负责解释。同时明确《实施细则》实施时间。


